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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合同包1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一、项目背景

按照《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农村客运、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

（财建〔2022﹞1号），“十四五”期间国家每年拨付我区80102万元，用于农

村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依据2022年9月23日印发《交通运输部办公厅、财政

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时期农村客运、城市交通发展工作绩效考核办

法>的通知》（交办财审﹝2022﹞65号）有关要求，“十四五”期间每年要开

展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对盟市上一年度

相关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农村客运、巡游出租车、公交车行业发展实施绩效管

理。

二、服务内容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财政厅关于修订<“十四五”农村客运补贴资金

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内交运输函(2025〕1313号)、《交

通运输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时期农村客运、城市交

通发展工作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交办财审〔2022〕65号）、《内蒙古自

治区交通运输厅、财政厅关于修订<“十四五”推广应用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

奖补实施细则>的通知》（内交发〔2024〕183号）等文件要求，对全区14个盟

市2023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含农村道路客运部分、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部

分）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通过实地查看、查阅资料等方式开展全面绩效

评价并对行业发展情况开展考核，出具绩效评价报告及盟市行业发展考核报

告。

考核指标包含但不限于：

（一）农村道路客运考核指标（数据截止到考核期）。

1、运营效率（满分15分）

考核指标1：农村道路客运线路日发班次情况（15分）

计算方法：15× 。



年度农村道路客运班线和通达乡、村的城市公共汽电车线路平均日发班次系数

=年度农村道路客运班线和通达乡、村的城市公共汽电车线路平均日发班次

/2020年农村道路客运班线和通达乡、村的城市公共汽电车线路平均日发班次。

系数大于1的，按1计算。

数据来源：道路运输相关统计资料。

2、通达程度（满分20分）

考核指标2：建制村通客车率保持、提升情况（20分）

计算方法：20× 。

年度建制村通客车系数=年度建制村通客车率/2020年建制村通客车率，系数大

于1的，按1计算。

通客车模式包括农村道路客运班线（含定线班车、预约响应、区域经营），以

及通达乡、村的城市公共汽电车线路。“十四五”期，在国务院或交通运输部

等部门监督检查中，每核实出一个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农村客运“通返不

通”情况的建制村扣2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道路运输相关统计资料，全国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信息台账，国务

院或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督查报告。

3、服务质量（满分20分）。

考核指标3：农村地区公交服务占比（5分）

农村地区公交服务占比指提供公交服务的建制村占已通客车的建制村的比例。

2020年农村地区公交服务占比低于60%的盟市，“十四五”期占比提升不低于5

个百分点的；或2020年农村地区公交服务占比介于60%与80%之间的盟市，“十

四五”期占比累计提升不低于3个百分点的；或2020年农村地区公交服务占比

大于80%的盟市，“十四五”期占比不降低的，得5分。“十四五”期农村地区

公交服务占比有所提升但未到达上述目标的，按内插法计算得分。“十四五”

期农村地区公交服务占比下降的，不得分。

数据来源：道路运输相关统计资料。

考核指标4：服务质量考核情况（10分）

盟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托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动态监控等信息化手段，开展农



村道路客运服务质量考核，按覆盖车辆比例通过内插法得分。

数据来源：农村道路客运服务质量考核政策文件、服务质量考核结果等佐证材

料。

考核指标5：服务质量考核与农村道路客运补贴挂钩情况（5分）

盟市财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实行农村道路客运服务质量考核与农村道路客运

补贴挂钩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数据来源：政策文件及挂钩情况等佐证材料，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发放证明材料。

4、安全运营（满分25分）。

考核指标6：农村道路客运安全稳定情况（20分）

“十四五”期，每发生一起因农村客运违规运行导致的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

故，扣6分；每发生一起因农村客运违规运行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扣2

分；每发生一起农村道路客运领域群体性不稳定事件的，扣2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道路运输行业行车事故统计报表及信访、舆情监测情况。

考核指标7：北斗卫星定位装置安装情况（2分）

盟市新增或更新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安装北斗卫星定位装置的，按覆盖新增或更

新车辆比例通过内插法得分；无新增或更新农村道路客运车辆的得2分。

数据来源：各地佐证材料。

考核指标8：运行安全动态监管情况（3分）

将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接入动态监控系统开展安全监管的，按覆盖车辆比例通过

内插法得分。

数据来源：各地佐证材料。

5、主体责任落实（满分10分）。

考核指标9：资金投入情况（10分）

将农村客运补助资金（农村道路客运部分）全部用于支持农村道路客运发展的

得5分；否则，根据用于支持农村道路客运发展的资金比例，按照内插法计算

得分。

除中央农村客运补助资金（农村道路客运部分）外，盟市、旗县财政给予农村

道路客运发展补助、且不低于“十三五”期年平均规模的，得5分；补贴规模

降低的，按照内插法计算得分；无补贴的不得分。



数据来源：政策文件及相关佐证材料。

（二）城市交通发展考核指标（数据截止到考核期）。

1、公共服务领域车辆电动化推广情况（满分40分）。

考核指标1：新增或更新巡游出租汽车中新能源车辆比例（20分）

盟市新增或更新巡游出租汽车中新能源车辆比例达到35%的得20分，每降低1%

扣1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佐证材料（更新的新能源巡游出租车明细和报废

车明细），新能源巡游车奖补资金发放证明材料。

考核指标2：盟市新增或更新城市公交车辆中新能源车辆比例（20分）

新增或更新城市公交车辆中新能源车辆比例达到75%的得20分，每降低1%扣1

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佐证材料。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发放证明

材料。

2、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组织领导情况（满分10分）。

考核指标3：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组织领导情况（10分）

盟市级已建立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或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的多部门联

合工作机制的，得10分，未建立的不得分。

数据来源：政策文件及佐证材料。

3、出租汽车运价动态调整机制建立情况（满分5分）。

考核指标4：出租汽车运价动态调整机制建立情况（5分）

盟市已实施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政府指导价或动态调整机制的得5分，否则不得

分。

数据来源：政策文件及佐证材料。

4、出租汽车行业文明创建情况（满分5分）。

考核指标5：95128约车服务电话推广应用情况（5分）

便利老年人打车出行，开展95128约车服务电话号码推广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数据来源：佐证材料。

5、出租汽车行业监管能力建设情况（满分7.5分）。

考核指标6：行业运营数据归集及监管情况（5分）



盟市通过信息化手段归集出租汽车行业运营数据，并开展监管或执法的得5分，

否则不得分。

数据来源：佐证材料。

考核指标7：行业信用监管情况（2.5分）

盟市将出租汽车纳入本地信用体系实施监管的得2.5分，否则不得分。

数据来源：政策文件及佐证材料。

6、出租汽车行业稳定情况（满分10分）。

考核指标8：行业稳定情况（6分）

未出现大规模的停运罢运和极端冲突事件、大规模司机聚集上访事件、进京上

访闹访事件、网上大规模传谣的恶性事件等不稳定情况的得6分，每发生一次

扣0.5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佐证材料及行业监测相关材料。

考核指标9：行业稳定信息报送制度落实情况（4分）

盟市落实行业稳定信息报送制度，不存在瞒报、谎报、迟报、漏报等现象的得

4分，每出现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佐证材料及行业监测相关材料。

三、费用包含内容

服务范围包括：为完成上述绩效评价服务而进行的数据收集、分析整理、绩效

评价方案制定、现场评价、组织专家评审、出具相关成果文件、档案整理移交

等工作。成交供应商应承担因开展服务工作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成

交供应商自身成本（包括差旅费、住宿费、餐费等相关费用）、税费等其他相

关费用。除合同约定的服务费外，采购人不承担供应商为完成本项目评审服务

工作发生的任何费用。

说明 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则导致响应无效。


